
广东省有害生物防制协会会费管理办法

为促进广东省有害生物防制协会（以下简称:协会）健康

发展，会员缴纳会费是最基本的义务，也是保障协会开展各

项业务活动有基本的经费，以便更好地为会员服务。根据《民

政部、财政部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及《广东省有害生物防制协会章程》的有关文件规定，结合

协会的工作实际，特制定《广东省有害生物防制协会会费管

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:办法）。

第一条 按期缴纳会费是会员应尽的义务，也是协会成

员主人翁责任感的体现，各会员单位应认真履行义务。

第二条 会员统一于每年 3月 31日前缴纳当年会费，逾

期至 6 月 30 日仍未缴纳会费的，将在协会官网通报告示。

新会员于入会批准后一个月内缴纳当年会费。

第三条 会员连续三年积极缴纳会费的，一次缴纳会费

三年或以上的，予以表扬鼓励。

第四条 会员超过 1 年不交纳会费、不与协会联系的，

视为自动退出协会，取消会员资格，不再退还其缴纳的会费、

资助和捐款，并主动交回协会颁发的会员牌匾。协会将在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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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公布退会会员清单通报各地爱卫、疾控等相关政府

部门。

第五条 会员因特殊情况需减免会费的，可向协会提出

书面申请，由协会领导办公会讨论决定是否准予减免。

第六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协会章程，会费的收缴、

管理与使用应坚持量入为出、遵章守法、厉行节约的原则确

定。根据协会实际情况，经 2016年 4月 15日会员大会投票

通过，报广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备案。会费收费标准如下：

1、团体会员每年缴纳会费人民币￥900.00元；

2、理事单位每年缴纳会费人民币￥1500.00元；

3、常务理事单位每年缴纳会费人民币￥3000.00元；

4、副会长单位每年缴纳会费人民币￥5000.00元。

第七条 会费由协会负责收取及管理，开具广东省财政

厅印制的《广东省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》。协会日常经费

开支由秘书长审核、常务副会长审批，重大活动或主要项目

开支由会长审定。

第八条 会费应按照协会的宗旨在以下范围内使用：

1、会费必须用于协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

展，不得在会员中分配。

2、会员代表大会、常务理事会以及以协会名义召开的

其它会议费用。

3、协会专职人员的薪资待遇、社会保险等及协会所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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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设施与用品的支出。

4、协会内部刊物和网站的开办运营费用支出。

5、其它合法支出。

第九条 财务收支情况由协会秘书长定期向会员大会报

告；在年检时向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报告会费收支情况，并按

照业务主管部门和民政部门规定进行财务审计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广东省有害生物防制协会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日起施行。

广东省有害生物防制协会

2016年 10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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